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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州市海珠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

仲 裁 裁 决 书

穗海劳人仲案字〔2023〕4252 号

申请人：吕伟峰，男，汉族，2004 年 8 月 28 日出生，住

址：广东省遂溪县。

被申请人：广州市海珠区小红虾火锅店，经营场所：广州

市海珠区江南西路 113-117 号 201 室、202 室、203 室、204 室、

205 室、210 室。

经营者：陈练强，男，汉族，1967 年 8 月 29 日出生，住

址：广州市海珠区。

委托代理人：陈家声，男，该单位员工。

申请人吕伟峰与被申请人广州市海珠区小红虾火锅店关于

经济补偿金等劳动人事争议案件，本委依法受理并进行开庭审

理。申请人吕伟峰和被申请人的经营者陈练强到庭参加庭审。

本案现已审理终结。

申请仲裁情况及答辩意见

申请人于 2023 年 8 月 21 日向本委申请仲裁，提出如下仲

裁请求：一、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 2023 年 8 月 1 日至 2023 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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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 月 17 日工资 2076.3 元；二、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 2023 年 2

月 14日至 2023年 8月 17日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双倍工资差额

22000 元；三、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

4000 元；四、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 2023 年 2 月 14 日至 2023

年 8 月 17 日加班工资 4492.8 元。

被申请人辩称：一、我单位已结清申请人 2023 年 8 月工资。

二、申请人于 2023 年 2 月 14 日到我单位应聘，但不符合我单

位相应岗位所要求的工作经验和聘用条件，故双方之间未形成

建立劳动关系的合意，后申请人表示其愿意在我单位学习积累

经验和技能，故双方约定待申请人在我单位学习积累工作经验

和技能后，我单位才正式聘用其为员工，签订劳动合同；申请

人在我单位学习实践期间，我单位给予其每月 4000 元的补贴，

其打卡记录是我单位考察其学习态度的方式，非制度性约束，

其可在学习实践期间自由安排事宜，具有随意性，因此，不应

当认定双方存在劳动关系，遂申请人主张工资、经济补偿、双

倍工资差额等仲裁请求并无事实基础和法律依据。三、即使双

方存在劳动关系，申请人于 2023 年 7 月 26 日已提交离职申请，

劳动关系不满 6 个月，我单位亦无需支付经济补偿金。四、申

请人在我单位学习实践期间，每天学习 8 小时，超出 8 小时外

的时间，其可自由支配，不存在加班事实，故我单位无需支付

其加班工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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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委查明事实及认定情况

经查，被申请人的经营范围为餐饮服务、食品经营等。申

请人于 2023 年 2 月 14 日到被申请人处从事服务员工作，工作

内容系为客人提供用餐服务；被申请人未与申请人签订劳动合

同或其他书面协议，也未为申请人参加社会保险；申请人每周

上班 6 天，每天上班时间为 10：00 至 14：00，17：00 至 22：

00，两个上班时间段内各含一次用餐时间，申请人上班需要考

勤；申请人的月工资底薪为 4000 元，另有全勤奖 200 元（无迟

到和请假时享受），被申请人每月以现金方式发放申请人上月

工资；申请人于 2023 年 7 月 26 日向被申请人表示因其在宿舍

睡得很不舒服，打算于 8 月 27 日走，被申请人遂让申请人提交

辞职书，申请人当即决定于 8 月 27 日走，该事实有微信聊天记

录为证；此后，申请人工作至 2023 年 8 月 17 日，并于当日向

被申请人发出被迫离职通知，双方确认申请人于当日离职。另，

双方确认申请人 2023 年 3 月和 4 月工资均为 4000 元，2023 年

5 月至 7 月工资均为 4200 元；申请人确认被申请人已经支付其

2023 年 8 月工资 1820 元，其不再主张该项仲裁请求。

一、关于劳动关系问题。本案被申请人主张申请人入职其

单位前没有服务员工作经验，故申请人在其单位工作期间属于

学习实践、积累工作经验和技能，双方并非劳动关系。本委认

为，依查明之事实可知，申请人在被申请人处从事服务员工作，

该工作岗位系被申请人经营餐饮业务的基础性岗位，属于被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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请人的业务组成部分，申请人每天上班需要接受被申请人的考

勤管理，由被申请人按月支付其工资。该用工事实符合《关于

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》（劳社部发〔2005〕12 号）第

一条规定劳动关系成立的要素特征，故应当认定双方存在劳动

关系。被申请人上述否认劳动关系的理由，于法无据，本委不

予采纳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》第七条的规定，

被申请人自 2023 年 2 月 14 日起对申请人进行用工，双方应自

当日起建立劳动关系，又双方对申请人的离职时间不持异议，

遂本委认定双方自 2023 年 2 月 14 日至 2023 年 8 月 17 日期间

存在劳动关系。

二、关于工资问题。申请人确认被申请人已支付其 2023 年

8 月工资并表示不再主张该项仲裁请求，遂本委对其该项仲裁

请求不予支持。

三、关于经济补偿金问题。庭审中，申请人主张其 2023 年

8月 17 日向被申请人发出被迫离职通知的理由是被申请人未依

法缴纳社保、恶意调岗和未签订劳动合同。本委认为，劳动关

系解除权属于形成权，在一方当事人的解除劳动关系意思表示

到达对方时，即产生解除劳动关系的法律效果，解除劳动关系

的理由应以当事人提出解除劳动关系当时所作出的意思表示进

行认定。本案中，申请人在 2023 年 7 月 26 日以其在宿舍睡得

很不舒服为由向被申请人作出于 2023 年 8 月 27 日离职的决定

时，其单方解除劳动关系的法律行为即已生效，形成权已经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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现，其解除劳动关系的理由应以其 2023 年 7 月 26 日所作之意

思表示为准，申请人于 2023 年 8 月 17 日再次作出被迫解除劳

动关系的意思表示并不能推翻此前劳动关系解除权已经形成的

法律后果。经审查，申请人 2023 年 7 月 26 日单方行使劳动关

系解除权时所依据的解除理由并不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

合同法》第三十八条、第四十六条规定用人单位应向劳动者支

付经济补偿的情形之一，故申请人要求被申请人支付解除劳动

关系经济补偿的仲裁请求，于法无据，本委不予支持。

四、关于加班工资问题。申请人主张加班事实如下：其每

天上班时间为 9 小时，存在每天延时加班 1 小时的情况，在职

期间延时加班共 26 小时；其 2023 年 4 月 5 日清明节、5 月 1

日劳动节、6 月 22 日端午节共 3 天法定节假日加班；其平均每

周休息 1 天，按照国家规定应每周休息 2 天，故存在每周休息

日加班 1 天的情况。被申请人否认申请人有延时加班，主张每

天上班时间 9 小时系包含了用餐时间，申请人在法定节假日加

班后会安排带薪补休。申请人反驳称法定节假日加班后仅安排

不带薪补休 1 天。申请人提交且经被申请人确认的考勤表显示

申请人 2023 年 4 月 5 日、5 月 1 日有登记班次记录，2023 年 6

月 22 日无登记班次记录，亦未登记为休息。申请人称 2023 年

6 月 22 日未登记为休息即有上班。被申请人对此表示不清楚。

本委认为，依查明之事实可知，申请人每天分两个时段上班，

时间共 9 小时，但两个上班时段均有一次用餐时间，理应在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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个上班时段剔除 0.5 小时的用餐时间较为符合日常生活经验和

需求，因此，本委认定申请人每天实际工作时间为 8 小时，对

申请人主张延时加班工资不予支持。对于休息日加班问题，申

请人主张的休息日加班工资实际上系每周第 6 天上班的加班工

资。依查明之事实可知，申请人每周上班 6 天，月工资底薪为

4000 元，由此表明其实行的是不同于标准工时制的固定工时制

度且劳动报酬固定的双固定（固定时间、固定报酬）用工模式，

经核算，申请人的月工资底薪并不低于以广州市最低工资标准

作为标准工时工资折算的工资总额，故应认定申请人月工资底

薪中已经包含标准工作时间和每周第 6 天加班工作时间内的标

准工资和休息日加班工资，鉴此，本委对申请人主张休息日加

班工资不予支持。对于法定节假日加班问题，申请人 2023 年 4

月 5 日和 5 月 1 日上班有考勤表为证，本委予以确认。被申请

人作为用人单位对申请人实行考勤管理，其单位对申请人考勤

情况负有举证责任，现被申请人对考勤表未有申请人 2023 年 6

月 22 日上班抑或休息的记录，在申请人主张当日有上班的情况

下，其单位表示对申请人是否上班不清楚，理应承担举证不能

的不利后果，遂本委采纳申请人该主张，认定申请人当日有上

班。根据《广东省工资支付条例》第二十条的规定，用人单位

安排劳动者加班，仅休息日可以安排补休或支付加班工资报酬，

用人单位对法定节假日加班则应当支付加班工资。因此，被申

请人应支付申请人 2023 年 4 月 5 日、5 月 1 日和 6 月 22 日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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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节假日加班工资1210.05元〔4000元÷（21.75天+4天×200%）

×3 天×300%〕。

五、关于双倍工资差额问题。本案双方存在劳动关系，被

申请人未与申请人订立书面劳动合同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劳动合同法》第八十二条的规定，被申请人应加倍支付申请人

2023 年 3 月 14 日至 2023 年 8 月 17 日未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

工资 21952.63 元（4000 元÷31 天×18 天+4000 元+4200 元×3

个月+1210.05 元+1820 元）。

裁决结果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》第七条、第三十八条、

第四十六条、第八十二条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

裁法》第六条，《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》（劳社

部发〔2005〕12 号）第一条，《广东省工资支付条例》第二十

条之规定，本委裁决如下：

一、在本裁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，被申请人一次性支付申

请人 2023 年 4 月 5 日、5 月 1 日和 6 月 22 日法定节假日加班

工资 1210.05 元；

二、在本裁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，被申请人一次性加倍支

付申请人 2023 年 3 月 14 日至 2023 年 8 月 17 日未订立书面劳

动合同的工资 21952.63 元；

三、驳回申请人的其他仲裁请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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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仲裁裁决为终局裁决，申请人不服本仲裁裁决的，可自

收到本仲裁裁决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

诉讼；申请人期满不起诉的，仲裁裁决书自作出之日起发生法

律效力。被申请人有证据证明本仲裁裁决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》第四十九条规定之情形之一的，可自收

到本仲裁裁决书之日起三十日内向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撤

销裁决。一方当事人逾期不履行发生法律效力的仲裁裁决书的，

另一方当事人可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向有管辖权的人民

法院申请执行。

仲 裁 员 温嘉毅

二○二三年十月十日

书 记 员 张秀玲


